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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一、职工薪酬的范围 会计准则规定，职工薪酬

，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

及其他相关支出。职工，是指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

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也包括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

合同但由企业正式任命的人员，如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

等。 在企业的计划和控制下，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或未

由其正式任命，但为其提供与职工类似服务的人员，也纳入

职工范畴，如劳务用工合同人员。职工薪酬，包括企业为职

工在职期间和离职后提供的全部货币性薪酬和非货币性福利

。提供给职工配偶、子女或其他被赡养人的福利等，也属于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包括： （一）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

补贴。 （二）职工福利费。 （三）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其

中，养老保险费，包括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向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以及根据企业年金计划向企业

年金基金相关管理人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以购买商业保

险形式提供给职工的各种保险待遇，也属于职工薪酬。 （四

）住房公积金。 （五）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六）非

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以自产产品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将

企业拥有的资产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为职工无偿提供医疗

保健服务等。 （七）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 

（八）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 企业所得税



法没有使用职工薪酬的概念，但在《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

，对工资薪金进行了界定。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

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

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

他支出。 企业所得税法是把会计上的职工薪酬，分解为工资

薪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

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补充养老保险费、补

充医疗保险费、人身安全保险费、企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支

付的商业保险费、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

，分别作出规定的。在税务处理上，不能简单地把职工薪酬

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在税前扣除，应把会计上的职工薪酬分解

为税法对应的费用支出，根据税法规定确定能否在税前扣除

。 二、职工薪酬的确认、计量和税前扣除的一般原则 在会计

处理上，企业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应付

的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

补偿外，应当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分别下列情况

处理： 应由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负担的职工薪酬，计入产品

成本或劳务成本；应由在建工程、无形资产负担的职工薪酬

，计入建造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成本；除此之外的其他职工

薪酬，计入当期损益。 在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

企业应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将应确认的职工薪酬

（包括货币性薪酬和非货币性福利）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

期损益，同时确认为应付职工薪酬，但解除劳动关系补偿（

下称“辞退福利”）除外。来源：www.100test.com采集者退

散 计量应付职工薪酬时，国家没有规定计提基础和计提比例



的，企业应当根据历史经验数据和实际情况，合理预计当期

应付职工薪酬。当期实际发生金额大于预计金额的，应当补

提应付职工薪酬；当期实际发生金额小于预计金额的，应当

冲回多提的应付职工薪酬。 对于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末

以后1年以上到期的应付职工薪酬，企业应当选择恰当的折现

率，以应付职工薪酬折现后的金额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

损益；应付职工薪酬金额与其折现后金额相差不大的，也可

按照未折现金额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来源

：www.examda.com来源：考试大 在税务处理上，根据《实施

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准予扣除。应由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负担的职工薪酬，计入

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在税前扣除；应由在建工程、无形资产

负担的职工薪酬，计入建造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成本，资本

化后分期扣除。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允许在税前扣除的工资薪金，是属于当期的实际发生

的金额，仅计提的应付工资支出不发放给职工不允许在税前

扣除。 第二，工资薪金支出存在“任职或雇佣关系”，即连

续性的服务关系，提供服务的任职者或雇员的主要收入或很

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任职的企业，并且这种收入基本上代表

了提供服务人员的劳动。所谓连续性服务并不排除临时工的

使用，临时工可能是由于季节性经营活动需要雇佣的，虽然

对某些临时工的使用是一次性的，但从企业经营活动的整体

需要看又具有周期性，服务的连续性应足以对提供劳动的人

确定计时或计件工资，应足以与个人劳务支出相区别。 第三

，与任职或雇佣有关的全部支出，包括现金或非现金形式的

全部报酬。 第四，工资薪金支出应是合理性的。因任职或雇



佣关系支付的劳动报酬应与所付出的劳动相关，这是判断工

资薪金支出合理性的主要依据。 企业的职工除了取得劳动报

酬外，可能还持有该企业的股权，甚至是企业的主要股东，

因此，必须将工资薪金支出与股息分配区别开来，因为股息

分配不得在税前扣除。特别是私营企业或私人控股公司，其

所有者通过给自己或亲属支付高工资的办法，变相分配利润

，以达到在企业所得税前多扣除费用的目的。企业支付给其

所有者及其亲属的不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应推定为股息分

配。 决定工资合理性的主要尺度是市场工资水平。具体分析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1.职员提供的劳动，如岗位责

任的性质、工作时间、工作质量、数量和复杂程度、工作条

件； 2.与其他职员比较，如通行的总的市场情况的可比工资

、职员与所有者关系、职员的能力、企业某一特定经营场所

的生活条件、职员以工作经历和教育情况、职员提供劳动的

利润水平、是否有其他职员可执行同一职责；百考试题论坛

来源：www.100test.com来源：www.examda.com 3.投资者的分

配和所有权，如企业过去关于股息和工资方面的政策、职员

的工资同该职员所持有的股权份额之比例。 这些合理性分析

因素所要分析的重点，一是防止企业的股东以工资名义分配

利润；二是防止企业的经营者不适当地为自己开支高工资。

对于前者重点是那些既是职员又是主要股东或主要股东的亲

属；对于后者，重点是企业的前几位的经理人员。 中国目前

的企业家阶层有自己的特色。在外国，一般讲企业家，大多

数就是企业的主要股东；而在中国，由于国有资产所占比重

较高，企业家持有的股权比例很小，甚至没有持股，因此，

他们的主要动力是为自己争取高工资。这些工资水平，有时



甚至侵蚀了企业其他劳动者和所有者的权益。这是中国计税

工资合理性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百考试题：中国教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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